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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正楷填写）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会员卡号

	姓名

	签名(与护照相同)



	新增受让人名单


	编号
	会员卡号
	受让人姓名
	如需立即生效，绿卡会员同意每笔扣除5,000哩。

	1
	
	
	□扣除自有哩程数  或
□扣除受赠哩程之会员卡号                    

	2
	
	
	□扣除自有哩程数  或
□扣除受赠哩程之会员卡号                    

	3
	
	
	□扣除自有哩程数  或
□扣除受赠哩程之会员卡号                    


注意事项：
1. 每位受让人必须是长荣贵宾联谊会会员，非会员请先完成入会手续。
2. 会员于2006年之后已进行过转让哩程或电子升等凭证之受让人卡号，长荣贵宾联谊会将自动 存放于每位会员已生效之受让名单中。
3. 新增受让人名单须经各地会员服务中心于营业时间完成计算机数据建立后5日始生效，网络申请新增受让人名单，受让人名单可于隔日生效，生效后即可办理会员哩程或电子升等凭证之转让。新增受让人名单一经建立后，恕无法受理变更。已生效之受让人名单，无效期之限制。
4. 自2011年1月1日起，绿卡会员申请受让人名单登记后，如欲更改受让人名单生效日期时，每更改一人次需扣抵哩程5,000哩。
5. 每年可申请新增登录之受让人数，依会员卡别而有所不同。以每历年（即当年年底）为基准，绿卡、银卡及金卡为6人，钻石卡为9人。
6. 申请人需备妥护照复印件。若申请人为2-12岁会员，则签名字段需为其监护人的签名，并需另附上监护人之护照复印件。文件不齐全者，恕不受理。
7. 会员若违反下列二项规定者，本公司将取消其会籍，并将其累积哩程与电子升等凭证予以作废。
(会员同意，不得透过网络、报章杂志等交易平台，买卖、互易、赠与、租借、转让、质押累积哩程或电子升等凭证，或委由他人为该等行为。

(会员同意，不得于网络、报章杂志等交易平台，散布关于累积哩程或电子升等凭证之买卖、互易、赠与、租借、转让、质押之讯息，或委由他人散布该等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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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字段为长荣航空专用








Form No. SF-0012











	各地会员服务中心电话及传真号码，请至长荣航空网站查询，谢谢！



